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1708號

抗  告  人  梁耀德                   

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

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15日駁回其聲請再審之裁定（113年度

聲再字第68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原審於民國113年8月1日所為駁回抗告之裁定，

誤認抗告人所提合法抗告為不合法，不生實質上之確定力：

一、按聲請人或受裁定人不服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者，得於裁定

送達後10日內抗告，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

在監獄或看守所之被告，於上訴期間內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

書狀者，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且為抗告程序所準用，刑

事訴訟法第351條第1項、第419條亦有明定。

　　又對裁定不服而提起抗告者，其上級法院即為抗告法院。依

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規定，雖許原審法院對於不合法之

抗告，以裁定駁回，但仍屬原審法院之裁定。故抗告權人不

服原審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所為駁回抗告之裁

定，仍得提起抗告，其性質非屬再抗告。抗告法院如認原審

法院駁回抗告為不當，而無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所定不

合法之情形，顯係誤認合法抗告為不合法，不生實質上之確

定力：原審法院所為駁回抗告之裁定，僅能視為意見書，抗

告法院即應審理抗告人之合法抗告。

二、原審法院113年8月1日113年度聲再字第68號裁定略以：抗告

人梁耀德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聲請再審案件，經原審法院

裁定（下稱本案裁定）認為無理由，而予以駁回。本案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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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於113年7月18日囑託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下稱臺南

監獄）長官為送達，由抗告人親自收受。抗告期間自裁定送

達之翌日起算10日，計至113年7月28日，又依法院訴訟當事

人在途期間標準之規定，以抗告人斯時提出抗告之所在地即

臺南監獄為扣算之標準，應加計在途期間2日，其抗告期間

於113年7月30日（週二）屆滿。抗告人遲至113年7月31日始

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有抗告狀暨本院收文章戳附卷可稽，已

逾抗告期間，其抗告不合法，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之旨。

三、經查：抗告期間為10日，而抗告人所具之抗告書狀若係向監

所長官提出，並無在途期間可言，則其抗告期間自送達裁定

之翌（10）日起算，本應至113年7月28日屆滿，適因該日為

週日例假日，乃依法順延至上班日即同年7月29日（週

一）。又抗告人收受本案裁定後，已於113年7月29日向監所

長官提出抗告書狀，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及臺南監獄收容人

一般書狀登記簿、中華民國郵政交寄大宗存根在卷可憑，堪

認抗告人係於法定期間內，對本案裁定提起抗告，其抗告並

未逾期。原裁定因抗告人所提之刑事抗告狀上，未蓋有監所

收受收容人訴狀章，依憑抗告人郵寄之「刑事抗告狀」，原

審法院於113年7月31日收狀戳章所載日期，認定抗告已逾

期，而予以駁回，即非適法。應認抗告人對於本案裁定之抗

告，尚未逾法定不變期間。抗告人對於本案裁定提起抗告，

既為合法，應審查抗告在實體上有無理由。

貳、實體部分：　　　

一、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

案件判決確定後，另設之特別救濟管道，重在糾正原判決事

實認定之錯誤。惟確定判決因生既判力進而有執行力，而聲

請再審對於判決公信不無影響，當有嚴格條件限制。至於原

確定判決適用法則有無違誤，乃得否提起非常上訴救濟之問

題，非屬於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有無錯誤之範疇。

　　次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

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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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

益，得聲請再審；而此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

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

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

明文。如聲請再審所持原因，僅係對原判決認定事實採證職

權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判斷採相異評

價，自不屬新證據，且審酌此等證據亦無法動搖原判決，應

認不符合前述得聲請再審之事由。　

　　而刑事實體法有關「免除其刑」及「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

律規定，因法院客觀上均有依法應諭知免刑判決之可能，均

足以為法院諭知免刑判決之依據，是前開再審規定所稱「應

受免刑」判決之依據，除「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外，亦應

包括「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在內，始與憲法第7條

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無違，此有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

決可參。是依前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犯相關毒品犯罪，供出毒品來源，因

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應「減輕或免除其刑」，自得為刑

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聲請再審事由。

二、本案裁定略以：抗告人梁耀德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經本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563號判決，撤銷抗告人所犯販賣

第三級毒品部分罪刑，改判仍論處抗告人共同販賣第三級毒

品罪刑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抗告人就原確定判決關於

販賣第三級毒品罪部分，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

規定、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聲請再審，且

依刑事訴訟法第426條第3項規定，由原審法院管轄。經查，

原確定判決係認定抗告人與黃偉銘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抗

告人與第一審共同被告黃偉銘係平行關係之共同正犯，黃偉

銘並非抗告人供出之本案毒品來源，其與抗告人共同犯罪本

不具上下游關係。且原審法院函詢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

隊，查明抗告人就原確定判決關於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是

否係因抗告人於105年9月24日警詢時供出毒品來源而查獲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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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銘？據覆：本案於偵查階段即已掌握犯嫌身分，並於105

年9月7日經法院核發通訊監察書，對抗告人、黃偉銘二人實

施通訊監察。警方專案小組於105年9月23日持搜索票同步搜

索抗告人及黃偉銘住處而查獲。黃偉銘並非因抗告人供述而

查獲等情。因認抗告人所為不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

1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從而，抗告人提出黃偉銘之另

案判決做為新證據，主張其就原確定判決關於販賣第三級毒

品部分，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

刑，據以聲請再審，為無理由。並說明抗告人聲請再審顯無

理由，因認無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規定通知抗告人到場

聽取其意見之必要，而予駁回。經核於法尚無不合。

三、抗告意旨略以：本件法院核發之通訊監察書，係針對抗告人

所犯製造第三級毒品罪部分，與販賣第三級毒品罪無關。本

案裁定漏未審酌抗告人就販賣第三級毒品部分，除係因抗告

人自首而使警方知悉黃偉銘之犯行，並判刑確定外，抗告人

亦主動提供毒品之流向，應屬「供出來源」而有前揭減免其

刑規定之適用。又原審未予抗告人陳述意見機會，亦未傳喚

警員與抗告人對質，率予駁回再審聲請，侵害抗告人之訴訟

防禦權，違反證據法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云云。　　

四、經查：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

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係指被告供出毒品來源之有關資

料，諸如前手之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

徵等，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

查，並因而查獲者而言。又被告之「供出毒品來源」，與調

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進而查獲之

間，論理上須具有先後且相當之因果關係，倘有偵查犯罪職

權之公務員已有確切之根據，足以合理懷疑被告所供出毒品

來源之人涉嫌毒品犯罪，則被告供出毒品來源與查獲間，即

不具相當因果關係，自不符上開減免其刑之規定。卷查：警

方於偵查階段早已掌握抗告人及黃偉銘之犯罪情資，於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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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7日經法院核發通訊監察書，實施通訊監察。且於105

年9月23日持搜索票同步搜索抗告人及黃偉銘住處而查獲扣

案之第三級毒品。是警方早已將黃偉銘列為查緝對象，且進

行同步搜索。本案係先查獲毒品，才對抗告人製作警詢筆

錄。且警方於105年9月24日警詢中主動詢問抗告人「黃偉銘

你是否認識？是何關係？與他有無仇隙？」等情（見原審卷

第15頁），足見本案第三級毒品之「查獲」，並非抗告人具

體提供毒品來源係黃偉銘之資訊，使調查或偵查犯罪公務員

知悉，而據以破獲甚明。而依抗告人之105年9月24日警詢筆

錄之記載（即聲證一），警方已詢及「你是否有製造、運

輸、販賣毒品？是何種毒品？」、「有無販賣毒品?何種毒

品？販賣對象？如何交易（轉）賣獲利？請詳述你販賣之模

式」（見原審卷第15、17頁），是抗告人有無販賣毒品犯

行，亦係警方查緝重點之一，抗告人所指警方係針對製造第

三級毒品罪部分進行查緝，而與販賣第三級毒品罪無關一

節，尚乏所據。再者，法院為查明再審之聲請有無理由，得

依職權調查證據。惟若從形式上觀察，法院縱予調查，該項

新證據亦無法使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產生合理

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即無調查之必要。原裁定已

說明抗告人如何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免其刑

規定之適用，並詳敘何以本件聲請再審為無理由，而應駁回

之理由甚詳，從形式上觀察，傳喚警員作證，客觀上不足以

影響抗告人並無上開減免其刑規定適用之事實。原審未為抗

告意旨所指調查、未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規定聽取意

見，於法尚無違誤。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違法、

不當，係就原裁定已論駁說明之事項，徒憑己見，再事爭

論，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李錦樑

                                  法　官  周政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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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洪于智

                                  法　官  林婷立

                                  法　官  蘇素娥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君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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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1708號
抗  告  人  梁耀德                    






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15日駁回其聲請再審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68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原審於民國113年8月1日所為駁回抗告之裁定，誤認抗告人所提合法抗告為不合法，不生實質上之確定力：
一、按聲請人或受裁定人不服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者，得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抗告，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在監獄或看守所之被告，於上訴期間內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者，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且為抗告程序所準用，刑事訴訟法第351條第1項、第419條亦有明定。
　　又對裁定不服而提起抗告者，其上級法院即為抗告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規定，雖許原審法院對於不合法之抗告，以裁定駁回，但仍屬原審法院之裁定。故抗告權人不服原審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所為駁回抗告之裁定，仍得提起抗告，其性質非屬再抗告。抗告法院如認原審法院駁回抗告為不當，而無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所定不合法之情形，顯係誤認合法抗告為不合法，不生實質上之確定力：原審法院所為駁回抗告之裁定，僅能視為意見書，抗告法院即應審理抗告人之合法抗告。
二、原審法院113年8月1日113年度聲再字第68號裁定略以：抗告人梁耀德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聲請再審案件，經原審法院裁定（下稱本案裁定）認為無理由，而予以駁回。本案裁定正本於113年7月18日囑託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下稱臺南監獄）長官為送達，由抗告人親自收受。抗告期間自裁定送達之翌日起算10日，計至113年7月28日，又依法院訴訟當事人在途期間標準之規定，以抗告人斯時提出抗告之所在地即臺南監獄為扣算之標準，應加計在途期間2日，其抗告期間於113年7月30日（週二）屆滿。抗告人遲至113年7月31日始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有抗告狀暨本院收文章戳附卷可稽，已逾抗告期間，其抗告不合法，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之旨。
三、經查：抗告期間為10日，而抗告人所具之抗告書狀若係向監所長官提出，並無在途期間可言，則其抗告期間自送達裁定之翌（10）日起算，本應至113年7月28日屆滿，適因該日為週日例假日，乃依法順延至上班日即同年7月29日（週一）。又抗告人收受本案裁定後，已於113年7月29日向監所長官提出抗告書狀，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及臺南監獄收容人一般書狀登記簿、中華民國郵政交寄大宗存根在卷可憑，堪認抗告人係於法定期間內，對本案裁定提起抗告，其抗告並未逾期。原裁定因抗告人所提之刑事抗告狀上，未蓋有監所收受收容人訴狀章，依憑抗告人郵寄之「刑事抗告狀」，原審法院於113年7月31日收狀戳章所載日期，認定抗告已逾期，而予以駁回，即非適法。應認抗告人對於本案裁定之抗告，尚未逾法定不變期間。抗告人對於本案裁定提起抗告，既為合法，應審查抗告在實體上有無理由。
貳、實體部分：　　　
一、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另設之特別救濟管道，重在糾正原判決事實認定之錯誤。惟確定判決因生既判力進而有執行力，而聲請再審對於判決公信不無影響，當有嚴格條件限制。至於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則有無違誤，乃得否提起非常上訴救濟之問題，非屬於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有無錯誤之範疇。
　　次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而此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如聲請再審所持原因，僅係對原判決認定事實採證職權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判斷採相異評價，自不屬新證據，且審酌此等證據亦無法動搖原判決，應認不符合前述得聲請再審之事由。　
　　而刑事實體法有關「免除其刑」及「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因法院客觀上均有依法應諭知免刑判決之可能，均足以為法院諭知免刑判決之依據，是前開再審規定所稱「應受免刑」判決之依據，除「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外，亦應包括「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在內，始與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無違，此有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可參。是依前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犯相關毒品犯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應「減輕或免除其刑」，自得為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聲請再審事由。
二、本案裁定略以：抗告人梁耀德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經本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563號判決，撤銷抗告人所犯販賣第三級毒品部分罪刑，改判仍論處抗告人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刑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抗告人就原確定判決關於販賣第三級毒品罪部分，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聲請再審，且依刑事訴訟法第426條第3項規定，由原審法院管轄。經查，原確定判決係認定抗告人與黃偉銘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抗告人與第一審共同被告黃偉銘係平行關係之共同正犯，黃偉銘並非抗告人供出之本案毒品來源，其與抗告人共同犯罪本不具上下游關係。且原審法院函詢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查明抗告人就原確定判決關於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是否係因抗告人於105年9月24日警詢時供出毒品來源而查獲黃偉銘？據覆：本案於偵查階段即已掌握犯嫌身分，並於105年9月7日經法院核發通訊監察書，對抗告人、黃偉銘二人實施通訊監察。警方專案小組於105年9月23日持搜索票同步搜索抗告人及黃偉銘住處而查獲。黃偉銘並非因抗告人供述而查獲等情。因認抗告人所為不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從而，抗告人提出黃偉銘之另案判決做為新證據，主張其就原確定判決關於販賣第三級毒品部分，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據以聲請再審，為無理由。並說明抗告人聲請再審顯無理由，因認無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規定通知抗告人到場聽取其意見之必要，而予駁回。經核於法尚無不合。
三、抗告意旨略以：本件法院核發之通訊監察書，係針對抗告人所犯製造第三級毒品罪部分，與販賣第三級毒品罪無關。本案裁定漏未審酌抗告人就販賣第三級毒品部分，除係因抗告人自首而使警方知悉黃偉銘之犯行，並判刑確定外，抗告人亦主動提供毒品之流向，應屬「供出來源」而有前揭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又原審未予抗告人陳述意見機會，亦未傳喚警員與抗告人對質，率予駁回再審聲請，侵害抗告人之訴訟防禦權，違反證據法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云云。　　
四、經查：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係指被告供出毒品來源之有關資料，諸如前手之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因而查獲者而言。又被告之「供出毒品來源」，與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進而查獲之間，論理上須具有先後且相當之因果關係，倘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已有確切之根據，足以合理懷疑被告所供出毒品來源之人涉嫌毒品犯罪，則被告供出毒品來源與查獲間，即不具相當因果關係，自不符上開減免其刑之規定。卷查：警方於偵查階段早已掌握抗告人及黃偉銘之犯罪情資，於105年9月7日經法院核發通訊監察書，實施通訊監察。且於105年9月23日持搜索票同步搜索抗告人及黃偉銘住處而查獲扣案之第三級毒品。是警方早已將黃偉銘列為查緝對象，且進行同步搜索。本案係先查獲毒品，才對抗告人製作警詢筆錄。且警方於105年9月24日警詢中主動詢問抗告人「黃偉銘你是否認識？是何關係？與他有無仇隙？」等情（見原審卷第15頁），足見本案第三級毒品之「查獲」，並非抗告人具體提供毒品來源係黃偉銘之資訊，使調查或偵查犯罪公務員知悉，而據以破獲甚明。而依抗告人之105年9月24日警詢筆錄之記載（即聲證一），警方已詢及「你是否有製造、運輸、販賣毒品？是何種毒品？」、「有無販賣毒品?何種毒品？販賣對象？如何交易（轉）賣獲利？請詳述你販賣之模式」（見原審卷第15、17頁），是抗告人有無販賣毒品犯行，亦係警方查緝重點之一，抗告人所指警方係針對製造第三級毒品罪部分進行查緝，而與販賣第三級毒品罪無關一節，尚乏所據。再者，法院為查明再審之聲請有無理由，得依職權調查證據。惟若從形式上觀察，法院縱予調查，該項新證據亦無法使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即無調查之必要。原裁定已說明抗告人如何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並詳敘何以本件聲請再審為無理由，而應駁回之理由甚詳，從形式上觀察，傳喚警員作證，客觀上不足以影響抗告人並無上開減免其刑規定適用之事實。原審未為抗告意旨所指調查、未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規定聽取意見，於法尚無違誤。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違法、不當，係就原裁定已論駁說明之事項，徒憑己見，再事爭論，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李錦樑
                                  法　官  周政達
                                  法　官  洪于智
                                  法　官  林婷立
                                  法　官  蘇素娥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君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1708號
抗  告  人  梁耀德                    



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
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15日駁回其聲請再審之裁定（113年度
聲再字第68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原審於民國113年8月1日所為駁回抗告之裁定，
    誤認抗告人所提合法抗告為不合法，不生實質上之確定力：
一、按聲請人或受裁定人不服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者，得於裁定
    送達後10日內抗告，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
    在監獄或看守所之被告，於上訴期間內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
    書狀者，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且為抗告程序所準用，刑
    事訴訟法第351條第1項、第419條亦有明定。
　　又對裁定不服而提起抗告者，其上級法院即為抗告法院。依
    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規定，雖許原審法院對於不合法之
    抗告，以裁定駁回，但仍屬原審法院之裁定。故抗告權人不
    服原審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所為駁回抗告之裁定
    ，仍得提起抗告，其性質非屬再抗告。抗告法院如認原審法
    院駁回抗告為不當，而無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所定不合
    法之情形，顯係誤認合法抗告為不合法，不生實質上之確定
    力：原審法院所為駁回抗告之裁定，僅能視為意見書，抗告
    法院即應審理抗告人之合法抗告。
二、原審法院113年8月1日113年度聲再字第68號裁定略以：抗告
    人梁耀德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聲請再審案件，經原審法院
    裁定（下稱本案裁定）認為無理由，而予以駁回。本案裁定
    正本於113年7月18日囑託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下稱臺南
    監獄）長官為送達，由抗告人親自收受。抗告期間自裁定送
    達之翌日起算10日，計至113年7月28日，又依法院訴訟當事
    人在途期間標準之規定，以抗告人斯時提出抗告之所在地即
    臺南監獄為扣算之標準，應加計在途期間2日，其抗告期間
    於113年7月30日（週二）屆滿。抗告人遲至113年7月31日始
    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有抗告狀暨本院收文章戳附卷可稽，已
    逾抗告期間，其抗告不合法，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之旨。
三、經查：抗告期間為10日，而抗告人所具之抗告書狀若係向監
    所長官提出，並無在途期間可言，則其抗告期間自送達裁定
    之翌（10）日起算，本應至113年7月28日屆滿，適因該日為
    週日例假日，乃依法順延至上班日即同年7月29日（週一）
    。又抗告人收受本案裁定後，已於113年7月29日向監所長官
    提出抗告書狀，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及臺南監獄收容人一般
    書狀登記簿、中華民國郵政交寄大宗存根在卷可憑，堪認抗
    告人係於法定期間內，對本案裁定提起抗告，其抗告並未逾
    期。原裁定因抗告人所提之刑事抗告狀上，未蓋有監所收受
    收容人訴狀章，依憑抗告人郵寄之「刑事抗告狀」，原審法
    院於113年7月31日收狀戳章所載日期，認定抗告已逾期，而
    予以駁回，即非適法。應認抗告人對於本案裁定之抗告，尚
    未逾法定不變期間。抗告人對於本案裁定提起抗告，既為合
    法，應審查抗告在實體上有無理由。
貳、實體部分：　　　
一、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
    案件判決確定後，另設之特別救濟管道，重在糾正原判決事
    實認定之錯誤。惟確定判決因生既判力進而有執行力，而聲
    請再審對於判決公信不無影響，當有嚴格條件限制。至於原
    確定判決適用法則有無違誤，乃得否提起非常上訴救濟之問
    題，非屬於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有無錯誤之範疇。
　　次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
    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
    、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
    ，得聲請再審；而此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
    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
    、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
    文。如聲請再審所持原因，僅係對原判決認定事實採證職權
    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判斷採相異評價，
    自不屬新證據，且審酌此等證據亦無法動搖原判決，應認不
    符合前述得聲請再審之事由。　
　　而刑事實體法有關「免除其刑」及「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
    律規定，因法院客觀上均有依法應諭知免刑判決之可能，均
    足以為法院諭知免刑判決之依據，是前開再審規定所稱「應
    受免刑」判決之依據，除「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外，亦應
    包括「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在內，始與憲法第7條
    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無違，此有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
    決可參。是依前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犯相關毒品犯罪，供出毒品來源，因
    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應「減輕或免除其刑」，自得為刑
    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聲請再審事由。
二、本案裁定略以：抗告人梁耀德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經本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563號判決，撤銷抗告人所犯販賣
    第三級毒品部分罪刑，改判仍論處抗告人共同販賣第三級毒
    品罪刑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抗告人就原確定判決關於
    販賣第三級毒品罪部分，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
    規定、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聲請再審，且
    依刑事訴訟法第426條第3項規定，由原審法院管轄。經查，
    原確定判決係認定抗告人與黃偉銘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抗
    告人與第一審共同被告黃偉銘係平行關係之共同正犯，黃偉
    銘並非抗告人供出之本案毒品來源，其與抗告人共同犯罪本
    不具上下游關係。且原審法院函詢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
    隊，查明抗告人就原確定判決關於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是
    否係因抗告人於105年9月24日警詢時供出毒品來源而查獲黃
    偉銘？據覆：本案於偵查階段即已掌握犯嫌身分，並於105
    年9月7日經法院核發通訊監察書，對抗告人、黃偉銘二人實
    施通訊監察。警方專案小組於105年9月23日持搜索票同步搜
    索抗告人及黃偉銘住處而查獲。黃偉銘並非因抗告人供述而
    查獲等情。因認抗告人所為不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
    1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從而，抗告人提出黃偉銘之另
    案判決做為新證據，主張其就原確定判決關於販賣第三級毒
    品部分，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
    ，據以聲請再審，為無理由。並說明抗告人聲請再審顯無理
    由，因認無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規定通知抗告人到場聽
    取其意見之必要，而予駁回。經核於法尚無不合。
三、抗告意旨略以：本件法院核發之通訊監察書，係針對抗告人
    所犯製造第三級毒品罪部分，與販賣第三級毒品罪無關。本
    案裁定漏未審酌抗告人就販賣第三級毒品部分，除係因抗告
    人自首而使警方知悉黃偉銘之犯行，並判刑確定外，抗告人
    亦主動提供毒品之流向，應屬「供出來源」而有前揭減免其
    刑規定之適用。又原審未予抗告人陳述意見機會，亦未傳喚
    警員與抗告人對質，率予駁回再審聲請，侵害抗告人之訴訟
    防禦權，違反證據法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云云。　　
四、經查：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
    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係指被告供出毒品來源之有關資
    料，諸如前手之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
    徵等，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
    ，並因而查獲者而言。又被告之「供出毒品來源」，與調查
    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進而查獲之間，
    論理上須具有先後且相當之因果關係，倘有偵查犯罪職權之
    公務員已有確切之根據，足以合理懷疑被告所供出毒品來源
    之人涉嫌毒品犯罪，則被告供出毒品來源與查獲間，即不具
    相當因果關係，自不符上開減免其刑之規定。卷查：警方於
    偵查階段早已掌握抗告人及黃偉銘之犯罪情資，於105年9月
    7日經法院核發通訊監察書，實施通訊監察。且於105年9月2
    3日持搜索票同步搜索抗告人及黃偉銘住處而查獲扣案之第
    三級毒品。是警方早已將黃偉銘列為查緝對象，且進行同步
    搜索。本案係先查獲毒品，才對抗告人製作警詢筆錄。且警
    方於105年9月24日警詢中主動詢問抗告人「黃偉銘你是否認
    識？是何關係？與他有無仇隙？」等情（見原審卷第15頁）
    ，足見本案第三級毒品之「查獲」，並非抗告人具體提供毒
    品來源係黃偉銘之資訊，使調查或偵查犯罪公務員知悉，而
    據以破獲甚明。而依抗告人之105年9月24日警詢筆錄之記載
    （即聲證一），警方已詢及「你是否有製造、運輸、販賣毒
    品？是何種毒品？」、「有無販賣毒品?何種毒品？販賣對
    象？如何交易（轉）賣獲利？請詳述你販賣之模式」（見原
    審卷第15、17頁），是抗告人有無販賣毒品犯行，亦係警方
    查緝重點之一，抗告人所指警方係針對製造第三級毒品罪部
    分進行查緝，而與販賣第三級毒品罪無關一節，尚乏所據。
    再者，法院為查明再審之聲請有無理由，得依職權調查證據
    。惟若從形式上觀察，法院縱予調查，該項新證據亦無法使
    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
    搖原確定判決，即無調查之必要。原裁定已說明抗告人如何
    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並
    詳敘何以本件聲請再審為無理由，而應駁回之理由甚詳，從
    形式上觀察，傳喚警員作證，客觀上不足以影響抗告人並無
    上開減免其刑規定適用之事實。原審未為抗告意旨所指調查
    、未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規定聽取意見，於法尚無違誤
    。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違法、不當，係就原裁定
    已論駁說明之事項，徒憑己見，再事爭論，揆諸前揭規定及
    說明，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李錦樑
                                  法　官  周政達
                                  法　官  洪于智
                                  法　官  林婷立
                                  法　官  蘇素娥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君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1708號
抗  告  人  梁耀德                    



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15日駁回其聲請再審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68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原審於民國113年8月1日所為駁回抗告之裁定，誤認抗告人所提合法抗告為不合法，不生實質上之確定力：
一、按聲請人或受裁定人不服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者，得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抗告，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在監獄或看守所之被告，於上訴期間內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者，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且為抗告程序所準用，刑事訴訟法第351條第1項、第419條亦有明定。
　　又對裁定不服而提起抗告者，其上級法院即為抗告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規定，雖許原審法院對於不合法之抗告，以裁定駁回，但仍屬原審法院之裁定。故抗告權人不服原審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所為駁回抗告之裁定，仍得提起抗告，其性質非屬再抗告。抗告法院如認原審法院駁回抗告為不當，而無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所定不合法之情形，顯係誤認合法抗告為不合法，不生實質上之確定力：原審法院所為駁回抗告之裁定，僅能視為意見書，抗告法院即應審理抗告人之合法抗告。
二、原審法院113年8月1日113年度聲再字第68號裁定略以：抗告人梁耀德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聲請再審案件，經原審法院裁定（下稱本案裁定）認為無理由，而予以駁回。本案裁定正本於113年7月18日囑託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下稱臺南監獄）長官為送達，由抗告人親自收受。抗告期間自裁定送達之翌日起算10日，計至113年7月28日，又依法院訴訟當事人在途期間標準之規定，以抗告人斯時提出抗告之所在地即臺南監獄為扣算之標準，應加計在途期間2日，其抗告期間於113年7月30日（週二）屆滿。抗告人遲至113年7月31日始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有抗告狀暨本院收文章戳附卷可稽，已逾抗告期間，其抗告不合法，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之旨。
三、經查：抗告期間為10日，而抗告人所具之抗告書狀若係向監所長官提出，並無在途期間可言，則其抗告期間自送達裁定之翌（10）日起算，本應至113年7月28日屆滿，適因該日為週日例假日，乃依法順延至上班日即同年7月29日（週一）。又抗告人收受本案裁定後，已於113年7月29日向監所長官提出抗告書狀，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及臺南監獄收容人一般書狀登記簿、中華民國郵政交寄大宗存根在卷可憑，堪認抗告人係於法定期間內，對本案裁定提起抗告，其抗告並未逾期。原裁定因抗告人所提之刑事抗告狀上，未蓋有監所收受收容人訴狀章，依憑抗告人郵寄之「刑事抗告狀」，原審法院於113年7月31日收狀戳章所載日期，認定抗告已逾期，而予以駁回，即非適法。應認抗告人對於本案裁定之抗告，尚未逾法定不變期間。抗告人對於本案裁定提起抗告，既為合法，應審查抗告在實體上有無理由。
貳、實體部分：　　　
一、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另設之特別救濟管道，重在糾正原判決事實認定之錯誤。惟確定判決因生既判力進而有執行力，而聲請再審對於判決公信不無影響，當有嚴格條件限制。至於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則有無違誤，乃得否提起非常上訴救濟之問題，非屬於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有無錯誤之範疇。
　　次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而此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如聲請再審所持原因，僅係對原判決認定事實採證職權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判斷採相異評價，自不屬新證據，且審酌此等證據亦無法動搖原判決，應認不符合前述得聲請再審之事由。　
　　而刑事實體法有關「免除其刑」及「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因法院客觀上均有依法應諭知免刑判決之可能，均足以為法院諭知免刑判決之依據，是前開再審規定所稱「應受免刑」判決之依據，除「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外，亦應包括「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在內，始與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無違，此有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可參。是依前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犯相關毒品犯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應「減輕或免除其刑」，自得為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聲請再審事由。
二、本案裁定略以：抗告人梁耀德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經本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563號判決，撤銷抗告人所犯販賣第三級毒品部分罪刑，改判仍論處抗告人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刑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抗告人就原確定判決關於販賣第三級毒品罪部分，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聲請再審，且依刑事訴訟法第426條第3項規定，由原審法院管轄。經查，原確定判決係認定抗告人與黃偉銘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抗告人與第一審共同被告黃偉銘係平行關係之共同正犯，黃偉銘並非抗告人供出之本案毒品來源，其與抗告人共同犯罪本不具上下游關係。且原審法院函詢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查明抗告人就原確定判決關於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是否係因抗告人於105年9月24日警詢時供出毒品來源而查獲黃偉銘？據覆：本案於偵查階段即已掌握犯嫌身分，並於105年9月7日經法院核發通訊監察書，對抗告人、黃偉銘二人實施通訊監察。警方專案小組於105年9月23日持搜索票同步搜索抗告人及黃偉銘住處而查獲。黃偉銘並非因抗告人供述而查獲等情。因認抗告人所為不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從而，抗告人提出黃偉銘之另案判決做為新證據，主張其就原確定判決關於販賣第三級毒品部分，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據以聲請再審，為無理由。並說明抗告人聲請再審顯無理由，因認無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規定通知抗告人到場聽取其意見之必要，而予駁回。經核於法尚無不合。
三、抗告意旨略以：本件法院核發之通訊監察書，係針對抗告人所犯製造第三級毒品罪部分，與販賣第三級毒品罪無關。本案裁定漏未審酌抗告人就販賣第三級毒品部分，除係因抗告人自首而使警方知悉黃偉銘之犯行，並判刑確定外，抗告人亦主動提供毒品之流向，應屬「供出來源」而有前揭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又原審未予抗告人陳述意見機會，亦未傳喚警員與抗告人對質，率予駁回再審聲請，侵害抗告人之訴訟防禦權，違反證據法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云云。　　
四、經查：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係指被告供出毒品來源之有關資料，諸如前手之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因而查獲者而言。又被告之「供出毒品來源」，與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進而查獲之間，論理上須具有先後且相當之因果關係，倘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已有確切之根據，足以合理懷疑被告所供出毒品來源之人涉嫌毒品犯罪，則被告供出毒品來源與查獲間，即不具相當因果關係，自不符上開減免其刑之規定。卷查：警方於偵查階段早已掌握抗告人及黃偉銘之犯罪情資，於105年9月7日經法院核發通訊監察書，實施通訊監察。且於105年9月23日持搜索票同步搜索抗告人及黃偉銘住處而查獲扣案之第三級毒品。是警方早已將黃偉銘列為查緝對象，且進行同步搜索。本案係先查獲毒品，才對抗告人製作警詢筆錄。且警方於105年9月24日警詢中主動詢問抗告人「黃偉銘你是否認識？是何關係？與他有無仇隙？」等情（見原審卷第15頁），足見本案第三級毒品之「查獲」，並非抗告人具體提供毒品來源係黃偉銘之資訊，使調查或偵查犯罪公務員知悉，而據以破獲甚明。而依抗告人之105年9月24日警詢筆錄之記載（即聲證一），警方已詢及「你是否有製造、運輸、販賣毒品？是何種毒品？」、「有無販賣毒品?何種毒品？販賣對象？如何交易（轉）賣獲利？請詳述你販賣之模式」（見原審卷第15、17頁），是抗告人有無販賣毒品犯行，亦係警方查緝重點之一，抗告人所指警方係針對製造第三級毒品罪部分進行查緝，而與販賣第三級毒品罪無關一節，尚乏所據。再者，法院為查明再審之聲請有無理由，得依職權調查證據。惟若從形式上觀察，法院縱予調查，該項新證據亦無法使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即無調查之必要。原裁定已說明抗告人如何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並詳敘何以本件聲請再審為無理由，而應駁回之理由甚詳，從形式上觀察，傳喚警員作證，客觀上不足以影響抗告人並無上開減免其刑規定適用之事實。原審未為抗告意旨所指調查、未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規定聽取意見，於法尚無違誤。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違法、不當，係就原裁定已論駁說明之事項，徒憑己見，再事爭論，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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